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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名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的資格與限制 

為進一步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完善和優化行政長官選舉的管理流程，立法會

早前通過了第 20/2023 號法律《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法〉》，該法律已於 202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繼上篇概括地為大家介紹了修改上述法律的主要內容，接下來的幾篇，本欄

將對有關內容作出詳細介紹，今天將先介紹有關被提名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的資格與

限制的重點修改內容。 

被提名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的資格 

為確保只有“愛國愛澳”人士才能參加行政長官選舉，並為了具體落實被提名為行

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必須具備《行政長官選舉法》第三十五條第一款（五）項規定的“擁

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資格，故是次修法在上述

條文中增加了以下兩款規定，包括： 

- 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須提交真誠聲明其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

其澳門特別行政區且經適當簽署的聲明書。（第二款） 

- 如拒絕作出聲明，又或經事實證明不擁護《基本法》或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

其澳門特別行政區，不能被提名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第三款） 

被提名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的限制 

同時，是次修法在《行政長官選舉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中增加了兩種不得被提名

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情況，包括： 

- 任何外國議會或立法議會的成員，尤其聯邦級、國家級、地區級或市級議會或立

法議會的成員。（第一款（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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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外國政府成員或公共行政工作人員，尤其聯邦級、國家級、地區級或市級政

府成員或公共行政工作人員。（第一款（十）項） 

以上兩種的情況均不得被提名為行政長官候選人，但提名開始日之前已辭職或退休

者除外。 

被提名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的提名方式 

此外，為明確被提名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的提名方式，是次修法亦修改了《行政

長官選舉法》第四十一條第三款的規定： 

行政長官選舉的被提名人須在提名期截止前將經適當填寫的提名表和須附同的文

件，尤其包括真誠聲明其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澳門特別行政區且

經適當簽署的聲明書，送交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由該委員會主席或其指定的其他

相關人員簽收。 

有關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要求，將於下篇繼續為大家介紹，敬請留意。 

註： 本文內容主要參閱經修改的第 3/2004號法律《行政長官選舉法》第 35條、第 36

條及第 41條的規定。 

 


